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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东江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涉及诉讼暨募集资金专项账户部分资金被冻结的核查意见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招商证券”或“保荐机构”）作为东江

环保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江环保”、“公司”或“发行人”）向特定对

象发行 A 股股票的保荐机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深圳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主

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3 号——保

荐业务》等有关规定，对东江环保涉及诉讼暨募集资金专项账户部分资金被冻结

事项进行了核查，并出具本核查意见，核查情况如下： 

一、本次诉讼受理的基本情况 

东江环保于近日收到共青城市人民法院送达的《民事起诉状》及《应诉通知

书》等相关材料，因合同纠纷，原告江西环保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西环

保公司”）以东江环保、桂建平、周玥为被告向法院提请诉讼，案号为(2024)赣

0482 民初 1134 号，江西省危险废物处置中心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危废公司”）

为本案第三人。 

二、案件基本情况 

（一）诉讼当事人 

原告：江西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被告一：东江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被告二：桂建平 

被告三：周玥 

第三人：江西省危险废物处置中心有限公司 

（二）纠纷起因 

江西康泰环保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康泰公司”）于 2009 年 1 月与江西



环保公司签订《设备租赁协议》，后者将“江西省危险废物和九江市医疗废物处

置中心”（以下简称“案涉危废项目”）的部分设备出租给康泰公司用于危险废物

收集、处理处置工作。2010 年 9 月，江西环保公司与康泰公司签订《关于租赁经

营江西省危险废物处置中心有限公司的合同》，约定江西环保公司将危废公司的

生产资料出租给康泰公司使用并收取租金，租赁期限为 25 年。 

2014 年 12 月，公司与康泰公司原小股东桂建平、熊树金、夏小凯签订《股

权及增资协议》，公司同意收购康泰公司 51%股权。其后江西环保公司与康泰公

司签订《租赁协议》，约定江西环保公司将案涉危废项目的部分设备出租给康泰

公司用于危险废物收集、处理处置工作，租赁期限自 2015 年 4 月 1 日起至 2016

年 9 月 30 日止。 

因案涉危废项目所在区域被检测出环境污染，2018 年 5 月，江西省有关政

府部门责令相关单位做好生态修复，其后相关修复工作启动开展。 

由于康泰公司在 2020 年 7 月完成注销，原告江西环保公司主张其通过危废

公司垫资付款代为实施了环境污染调查、风险评估、风险管控、效果评估等本应

由康泰公司实施的整改和治理措施，要求三被告连带承担各类费用、资金占用利

息及诉讼相关费用。 

（三）诉讼请求 

1、判令三被告东江环保股份有限公司、桂建平、周玥向原告连带赔偿已产

生的环境污染调查、风险评估、风险管控、效果评估、人员工资、差旅费等各类

费用 88,750,905.60 元，以及相应的资金占用利息（资金占用利息按年利率 4.35%

的标准，以每项费用实际支出的数额为基数，自每项费用实际支出之日起计付至

每项费用清偿完毕之日止，暂计至 2024 年 5 月 1 日资金占用利息为 7,216,649.28

元）； 

2、判令三被告东江环保股份有限公司、桂建平、周玥共同承担原告支出的

前期律师费 300,000 元、诉讼财产保全保险费 50,000 元（暂计）； 

（以上暂共计 96,317,554.88 元） 

3、本案诉讼费、保全费由三被告承担。 

（四）案件所处的诉讼阶段：已立案受理，尚未开庭。 

三、募集资金专项账户部分资金被冻结情况及其对公司的影响 

基于上述诉讼，江西环保公司已同步向共青城市人民法院对本案件申请了财



产诉前保全。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公司募集资金专项账户部分资金被冻结，

金额为人民币 96,317,554.88 元，占公司募集资金净额的 8.06%，占公司 2023 年

度经审计净资产的 2.14%。 

除上述部分被冻结资金外，公司其他募集资金均可正常使用，不会对公司募

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产生重大不利影响，不会对公司的正常运行、经营管理造

成实质性影响，亦未触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9.8.1 条第（六）

项规定的情形。 

公司将继续推进与相关方协调解决以及向法院申请解除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资金冻结的相关工作，同时继续跟进解除冻结的进展情况，积极采取各项措施，

切实维护公司及广大投资者的合法权益。 

四、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公司及子公司存在其他诉讼、仲裁事项，其中以公

司及子公司为原告的案件涉案金额为 6,377.32 万元，占 2023 年度经审计的归属

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的比例为 1.42%；以公司及子公司为被告的案件涉案金

额为 983.3 万元，占 2023 年度经审计的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的比例为

0.22%。 

上述诉讼、仲裁事项为多个独立案件，均未达到《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中规定的重大诉讼事项披露标准，公司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诉讼、

仲裁事项。 

五、本次诉讼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可能影响 

本案已由法院受理，但尚未开庭审理和判决，暂无法判断对公司本期利润或

期后利润的影响。针对本次诉讼事项，公司高度重视，将积极收集证据，依法采

取应对措施，充分保障并维护公司合法权益。 

公司将根据诉讼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为《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

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六、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本保荐机构认为： 

1、公司已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及时对本次

诉讼的相关情况进行了披露，信息披露真实、准确、完整。 



2、公司本次涉诉案件尚未开庭审理和判决，判决结果存在一定不确定性，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3 、公司本次被冻结的募集资金专项账户部分资金金额为人民币

96,317,554.88 元，占公司 2023 年度经审计净资产的 2.14%。除前述部分被冻结

资金外，公司其他募集资金均可正常使用，不会对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

产生重大不利影响，亦不会对公司的正常经营造成实质性影响。 

4、保荐机构将持续关注上述诉讼事项的进展，及时履行核查和信息披露义

务。 

（以下无正文） 

  



（本页无正文，为《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东江环保股份有限公司涉及诉讼

暨募集资金专项账户部分资金被冻结的核查意见》之签章页） 

 

 

 

保荐代表人： 

      

  李奇崎  罗  立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    月    日 

 

 


